
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转移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检察院 2022 年有中央转移支付项目

共 1个，项目名称为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全年

总预算金额为 186万元，实际年度下达资金 184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122.6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61.36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为保障检察业务和检察监督，提高检察办

案办公现代化水平，强化科学技术与检察工作的深度融合，

促进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总体来看，项目能够较好地适应区

检察院整体工作规划，实施流程较为规范、监管总体到位，

资金使用规范，执行管理到位，项目监督机制完善，项目最

终达到预期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 2022 年全年预算总数为 186 万元，实际下达

资金 184万元，全部用于开展检察业务和检察监督，保障刑

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及相关装备配置。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分配合理，能够较好地适应区检察院整体工作

规划，满足检察办案业务及装备更新维护需要。资金下达及

时，于通知后 30 日内到位。资金拨付合规，实际到位资金



184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资金使用规范，满足资金使用

规范性要求。资金执行准确，满足执行准确性要求。预算绩

效管理有效，科学设置绩效目标，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

满意度指标三个维度对评价目标逐步分解，综合评价。支出

责任履行情况良好，项目整体实施流程较为规范严谨，监管

总体到位，项目监督机制完善，最终达到预期目标。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总体来看，项目资金全部用于保障积极开展检察业务和

检察监督，提高检察办案办公现代化水平，强化科学技术与

检察工作的深度融合，促进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推进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发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

的服务环境。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个维度下评价，

项目绩效绩效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一是支持的市县（区）检察院数量，指标值为 1，

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1，表明项目资金保证全部用于本单位经



费保障。

指标二是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案件数量，指标值为 650，

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680，表明项目资金能够有效支持各类检

察业务办理。

指标三是检察机关业务装备配备数量，指标值为 25，全

年实际完成值为 25，表明项目资金合理安排，按计划完成装

备配备。

（2）质量指标

指标一是检察机关案件办结率，指标值为 94%，全年实

际完成值为 94%，表明项目资金有效支持各类案件办结，案

件办结率达到预期目标。

（3）时效指标

指标一是资金下拨及时性，指标值为收到通知后 30 日

内，全年实际完成值为 25 日，表明资金在时限内及时下拨

到位。

指标二是检察业务装备采购及时性，指标值为按期完成

≧95%，全年实际完成值为及时完成，表明项目资金有效保

障业务装备采购，且年度采购基本及时完成，装备到位。

（4）成本指标

指标一是项目总成本，指标值为≤186万元，全年实际

完成值为 184万元，表明资金合理分配使用，未超预算。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一是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指标值为成效明显，全年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明资金

使用达到预期效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高质量完成该项目。

指标二是促进改善办案基础设施和办案条件，指标值为

成效明显，全年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明资金保障案件

办结，装备到位，促进改善办案条件达到预期效果。

指标三是保障检察办案及检察监督有效开展，指标值为

成效明显，全年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明资金的有效使

用保障了办案及检察监督等工作有效开展，达到预期效果。

（2）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一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指标值为成效明显，全年

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明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指标二是对基层检察机关办案经费保障力度持续加强，

指标值为成效明显，全年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明项目

资金到位及时，持续有效保障了基层检察机关办案工作，达

到预期效果。

指标三是对基层检察机关业务装备经费保障力度持续

加强，指标值为成效明显，全年实际完成值为成效明显，表

明项目资金到位及时，持续有效保障了基层检察机关业务装

备保障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一是社会公众满意度，指标值为≧90%，全年实际

完成值为 93%，表明资金执行科学有效，达到预期化解社会

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目标，公众满意度较高，达到预期

目标。

指标二是办案人员满意度，指标值为≧90%，全年实际

完成值为 92%，表明资金到位及时，执行精准，有效保障了

基层检察机关业务及装备等工作的开展，办案人员满意度较

高，达到预期目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问题

本项目无偏离绩效目标或指标未完成情况，各指标达到

预期目标。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坚持成熟的项目管理制度。区检察院在项目执行的

全过程中实施了比较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审批层级清晰、

流程规范，从而确保项目完成率。同时本院严格按照国家文

件规定，项目执行流程符合要求。

二是加强项目经费保障力度。积极同财政部门协商，及

时拨付资金，根据项目执行序时进度，及时支付资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评价，我院了解了资金使用情况及取得的效果，



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为下一年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

效益，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管理，完善预算编制，加强绩效

目标管理等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自评报告完成后将按要求在门户网站及时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湾沚区人民检察院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

表


